
靠数字人民币非法牟利？诈骗和洗钱监管持续强化中 

 

围绕数字人民币，又有新谣言。4月 13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期多个

互联网平台出现“上海即将成立数字人民币银行”“招募数字人民币推广员”等

信息，经北京商报记者向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下简称“数研所”）

核实，上述信息均系谣言。 

经调查，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传播“数字人民币银行即将挂牌”虚假消息，同

时打着“有偿招募推广”旗号，通过组建聊天群组、组织线下线上会议对公众进

行虚假宣传，诱导公众提供个人身份和资产信息、发展他人加入，并以“兑换数

字人民币返还补贴 2%—5%”为噱头，诱骗公众从不法分子处“兑换”数字人民

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自数字人民币开启试点工作以来，便陆续出现不法分子利用

数字人民币非法牟利的情况，主要包括诈骗和洗钱两种类型。在涉及数字人民币

的诈骗中，“套路”除了本次谣言中提到的鼓吹数字人民币投资交易获取高额回

报外，还有假冒试点活动开展诈骗、冒充公检法来电诱使用户点击虚假链接、诱

导消费者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并转账等。 

对于这类涉诈谣言，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认为，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

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铺开，不法分子打着数字人民币的旗号，利用人们对数

字人民币尚未完全了解的信息差，从中实施不法活动。 

数研所方面更是多次提醒，数字人民币为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与纸钞和硬

币等价，不具有炒作空间。公众不要轻信高额佣金或炒币高回报等谣言，任何关

于利用数字人民币推广获利、返现、缴纳保证金的行为都是诈骗。 

从过往案例来看，除了利用传播虚假数字人民币信息获利外，还有不法分子

瞄准了数字人民币钱包，利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交易隐私性强、调查难度高等特点，

通过非法买卖、出租、出借数字人民币钱包实施洗钱类犯罪活动。 

不过，由于数字人民币具备可控匿名性，在“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的

原则下，洗钱类犯罪行为遭到强力围追堵截。相关监管部门在打击洗钱犯罪的活

动时，也将数字人民币纳入其中。公安部于 2024年 11月印发的《电信网络诈骗

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中明确提到，惩戒对象包括非法买卖、出租、

出借数字人民币钱包的单位、个人和相关组织者。 



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3年中国反洗钱报告》显示，年内印发《数字人民

币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指引》和《关于做好数字人民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及时收集整理反洗钱义务机构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并作统一答复。反

洗钱数据采集和治理能力进一步加强，推动将数字人民币等新兴业务纳入反洗钱

数据报送范围。 

苏筱芮表示，与诈骗活动类似，洗钱类不法活动对群众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

迷惑性，均会对群众的财产安全造成较大损失。对于打击此类行为，建议与国家

反诈类 App联动的同时，由作为指定运营机构的大型银行强化数字人民币相关内

容科普，加大数字人民币属性特征的宣介，并提醒群众对此类不法活动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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